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科学认识我国法的本质属性

港 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们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

各方面的事业带来了繁荣
,

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来了繁荣
。

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
,

法学工作者认真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法律理论和实践中所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

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研究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 为

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
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的泛滥也必然会影响到法学领域
。

在法的本质间题上
,
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基

本原理的观点在理论上曾造成了某些混乱
。

由于法的本质问题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
,

牵涉

很多可以讨论的学术和理论间题
,

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争鸣
,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

下正确理解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

对于繁荣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
,

使法学为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学说的产生

是人类对法的认识的一个飞跃

法的本质间题几乎同法本身一样古老
。

自从法这一社会现象产生以来
,

中外历史上的思

想家们曾对法的本质做过很多探索
,

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
。

有人认为法是
“
人类理性

” ,

有人把法说成是
“
绝对精神

” 、 “
纯粹规范

” 、 “
强制秩序

”

等等
。

这些说法可能从某一个

侧面概括了法的一些外部特征
,

但都没有说明法的本质属性
。

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
,

`

是不能

靠简单的直观去认识的
。

科学的任务就在于透过事物的表面去发现其本质
。

马克思和恩格斯

正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形式
、

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地 区别开来进行考察
,

揭示了法的产生
、

本质和发展的规律
。

他们走过了自己艰苦的探索道路
。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事其理论和政治活动的时候
,

荷兰
、

英国
、

法国和北美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

它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
,

同

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
、

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等问题
。

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里昂

起义都标志着无产阶级的斗争 的更高级形式
。

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德国也爆

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并出现了工人组织
。

这一社会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法的科学的

产生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饥似渴地寻求历史进程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

即揭露法的真实的阶级本质和作用
,

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对它们的态度
。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
。

黑格尔哲学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法的理论观点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

但是
,

他们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普鲁士君主制是上帝在地

上的实体的概念
,

对普鲁士君主制国家和法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

在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 日益尖锐的条件下
,

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本质
,

揭露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的压迫性质
,

已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普鲁士国家的法作为对国家和法

的本质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
。

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法的分析写道
: “ 我们大

家都服从检查制度
,
就象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样

,

这当然不是从承认我们每个人的

价值的意义上来说
,

而是从我们大家都无价值的意义上来说
” 。

①在 《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

论 》 中
,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 “
在西伯利亚也象在法国一样

,

林木仍然是林木
,

在勘察

加也象在莱茵省一样
,
林木占有者仍然是林木占有者

。

因此
,

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要

颁布法律的话
,

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 地 方 和 书 写 的文 字 不 同而

已
。 ” ② 在这些论述中

,

日益鲜明地流露出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的法的本质的

理解
。

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
,

马克思认为
,

黑格尔法哲学的出发点是错误的
,

法
`

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
,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

理解
,

相反
,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

在普鲁士国家中
,

私人利益是国家
、

立法
、

审判

系统的真正上帝
。

它指挥着审判和判决的执行
,

也指挥着实体法领域或程序法领域的相应立

法
。

马克思揭穿了当时审判程序的压迫作用
,

指出
,

如果法律是自私自利的
,

公正的判决就

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

因为法官的公正无私仅仅是判决的形式
,

而不是判决的内容
,

内容是法

律预先就规定了的
。

在这里
,

马克思还没有明确说到私有财产对立法的制约作用
,

但他已经

清楚地判定了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

184 5年至 18 “ 年间 ,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一书

,

详细阐明了他们

已经形成的关于国家和法的本质的观点
。

他们认为
,
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

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

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

的力量外
,

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切表

现形式
。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

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只属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
,

无产阶级只有

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具有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决心
。

1 84 7年底
, 《 共产党宣言 》 作为科

学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问世了
。

在 《 共产党宣言中 》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本质的理论更

为明确
。

他们指出
: “

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
,

而这种阶级意志的内容

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 。

⑧对法的本质的这一精确概括意味着法学领域

的革命变革
。

第一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虽然不是给法下一个全面的定义
,

也没有详尽地反映法的一切重要特征
,

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法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阶级的有机联系
。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们都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曲解法的本质
,

他们把

法描述成 “ 宇宙精神
” 、 “

自然命令
” ,

把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分割开来
,

极力论证剥削阶

级统治的合理性
,

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则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创造了

理论前提
。

第二
,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它所能够追求的利益
,

这种利益是由这个阶

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的

内容及其发展变化
。 “
法权关系

,

也如国家形式一样
,

不可能从它们本身中得到理解
,

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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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所谓人的精神一般发展过程中得到理解 ;恰恰相反
,

它们是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
。 ”

必

剥削阶级社会的法是一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
,

即私有制关系 的产物
,

它之所以产生
,

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保护私有制关系的制度
。

正因为如此
,

资产阶级的全部立法都具有首先是

防御无产者的目的
,

对无产阶级的敌对态度是资产阶级立法本身不可动摇的基础
。

也正因为

如此
,

社会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现存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
。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只是

解释世界
,

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科学理论则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 民提供了改造

世界的武器
,
使人类对法的本质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

。

二
、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

是阶级性的理论要全面理解

如何理解法的阶级性
,

是正确认识法的本质的关键
。

应该说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
,

由

于
“
左

”

的思潮的影响
,

我们曾经错误地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专政和镇压
,

其结果是导

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
使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得到健全却常常遭到破坏

。

这种情 形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发展到了极端
。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

人们对
“
文革

”

中阶级斗争扩大

化造成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万分痛心
,

对那种动辄
“
斗争

” 、 “
专政

”

的极左行为自然地

产生了厌恶心理
。

在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
,

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

全国人

民的工作重心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自 1 9 7 9 年 以 来
,

我

国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大批经济技术和管理法规的制定和实 行 改 变 了

人们在建国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对法的观念
。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对于法的

本质属性的不同观点及其争论
。

完全否定法的阶级性的观点
,

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

性质的基本原理
,

也不符合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法的实际情况
,

因而是错误的
,

这在法学界

已经达成了共识
。

认为法既有阶级性
,

又有非阶级的社会性 ( 或称共同性 ) 的观点则 有 争

论
。

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
,

一
、

法是人类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反映
,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形成的社会共同规则
,

因此它具有白然规律的性质
,

这是法的社会性的基础
。

二
、

在阶级社

会里
,

法的规范和功能一分为二
,

一部分是专政性的阶级压迫规范
,

专门对付被统治阶级
,

另一部分是普遍性的社会生活规范
,

包括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范
,

后者是社会性的
。

三
、

在现代社会里
,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律是法律化了的技术规范
,

如环境保护法
、

食品卫

生法
、

海上交通安全法等等
,

调整因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引起的社会关系
,

这部分法律只有社

会性
。

这种观点在对单个的法律进行具体分析时
,

看到了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现象
,

但忘记了

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
即某一单个法律或某一法律的某些条文如果脱离了制定它与实施它的国

家权力就不可能存在
。

偏执于对某个法律或某些法律条文进行孤立的分析而看不到它们作为

法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阶级性质
,
必然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

法的阶级性的含义是什么 ? 它是否等同于阶级压迫性 ? 是否只表现为专政和镇压 ? 回答

是否定的
。

法律的阶级性表现在这样一些地方
:

第一
,

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
。

列宁在谈到

法的本质的时候指出
: “

法律是什么呢 ?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
、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 志的

表现
。 ” ② 剥削阶级国家的法律是如此

,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是如此
。

但是
,

统治阶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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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志表现为法律并不等于它可以随心所欲
。

法律不能超出某一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

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的发展
,

而且
,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都必须照顾同盟者的

利益
,

在某些时候还要对被统治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
。

奴隶社会的立法是以专横和残酷为特

征的
,
但它也必须使奴隶阶级

“
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的生存条件

” 。

① 这样做的目的
,

是为

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
,

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

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法是迄今为止人类历

史上最先进的法
,
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少数剥削者 的 意 志 的

意义上来说的
。

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
,

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 器 保 证 实

施
,
这就体现了我国法的阶级性

。

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 阶级 领 导

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我国的刑法
、

民法等 一 系 列 法

律都把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保卫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 的财

产
,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

我国的 《 环境保护法 》 、 《 食品卫生

法 》 等管理性法律
,

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性的
,

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

但它们的阶

级性仍然是很明显的
。

一
、

这些法律是根根国家宪法由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的
,

它们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
。

不能脱离所有制的性质
、

国 家政 权 的

性质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孤立地看待它们
。

我国的 《 环境保护法 》 第 1条规定
: “

根据中华 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关于
`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
的规定

,

制

定本法
, 。

而宪法是最集中地体现着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的
。

又如
,

对造成污染破坏环境
,

引起人员伤亡或造成重大损失者要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

经济责任
,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

追究

邢事责任要根据刑法有关条文
,

刑法是阶级性最明显的法律
。

有的国家的环境保护法本身就

规定了罚则
。

日本的环境保护法第 8章就专章规定了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人的刑罚措施
。

二
、

像
《 环境保护法 》 和 《 食品卫生法 》 这类管理性法规也反映着以一定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生产关系
。

马克思在评价德国的林木盗窃法时曾深刻指出
,

地主们随意立法
,

把穷人拾拣枯枝

的行为宣布为犯罪
,

因为
“
犯罪行为的实质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

,

而在于侵害

了林木的国家神经— 所有权本身
” 。

②所以
,

整个国家机构都成了林木占有者的工具
,

为

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
、

窥视
、

估价
、

守护
、

逮捕和奔波
。

为什么这样呢 ? 因为林木盗窃法

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

现代社会里
,

类似于环境保护法这样的保护自然环境
、

合理开发资

源的法规实质上不单纯是如何合理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间题
,

而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的过程中如何防止侵害统治阶级利益的问题 ; 不单纯是技术性的操作间题
,

而是作为上层建

筑的一部分
,

同其它法律规范一样
,

有组织
、

有系统地表现着国家权力
,
为保护和发展一定

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
。

第二
,

法的阶级性表现在它致力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

关系和社会秩序
。

任何社会都要有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秩序
,

这是社会本身得以继续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

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

统治阶级必须用法律调整国家与社会各群体

之间
、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

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把对立阶级的行

为纳入规范的轨道
,

同时还担负着某些社会职能
。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 一书中就此写道
,

国

家的活动
“
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

,

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

① 心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 第 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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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 。

①所谓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归结起来就是
,

对历史发展已

经达到的阶段来说
,

为保持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条件而采取的措施
,

如对物质生产领域的一

定调整
,

促进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协作
,
保持人们相互关系的共同生活准则等等

。

这些都是

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
。

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不是像有的人所解释的那样是没有阶级性的
,

恰

恰相反
,

它是从属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的
。

恩格斯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 “

政治统治到处

都是以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
,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

去
。

… …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 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
,

现在
,

由

于经常发生饥荒
,

他们最后才发现
,

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

的统治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种行动
, 。

② 恩格斯以波斯和 印度为例
,

指出不管那些 国家的

专制政府怎样兴衰更迭
,

它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
。

管理公共

事务的职能不会使国家组织转化为超阶级或阶级中立的机构
,

也不会使法律转化为全社会的

意志
。

统治阶级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 目的
,

仍然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有利于自己阶级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秩序
。

正确认识法的本质的另一个关键是正确理解法的社会性
。

近年来
,

有人试图用与阶级性

相对立的社会性来说明法的本质
,

认为法具有非阶级性的社会性
。

那么
,

法究竟有没有社会

性 ? 社会性的含义是什么? 它能否与阶级性相统一 ?

顾名思义
,

法的社会性是指法的社会属性
。

它是确实存在
,
不容否定的

。

法律是一种社

会现象
,

所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
,

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
,

它要在社会中得到实施
。

对

于法的这种社会性从来就没有过争议
。

但是
,
如果说法具有非阶级性的社会性或者是与阶级

性相对立的社会性
,

那就值得商榷了
。

的确
,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社会生活规范
,

这是社会性
。

但这同

法的阶级性并不矛盾
,

而是统一的
。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

它不是自发地去调整社会

关系
,

而是自觉地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和目的去调整社会关系
,

积极引导社会朝着符合统治

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方向发展
,

使人们接受现存的经济
、

政治和法律秩序
。

恩格斯曾指 出
:

“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 国家是表示

: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 自我 矛

盾
,
分裂为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

这些经济利

益互相冲突的阶级
,

不致在无谓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
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

的力量
,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

把冲突维持在
`
秩序

,
范围以内

” ⑧不能想像法律规范可

以不反映和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
,

也不能想象法律规范可以不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

离开国家权力而在社会中孤立地存在
。

法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
。

一定社会的法是一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
,

这也是法的

社会性
,

但是
,

阶级和阶级统治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
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首先产生一

定的阶级关系
,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成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
并

把 自己的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
。

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在这点

上统一起来了
。

具体分析某一社会的法
,

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法规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定利益和要求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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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要求
,

如保护自然资源
、

保障生产安全
、

保护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法

律
。

这也是法的社会性
。

但是
,

统治阶级作为全社会的代表
,

能否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管

理
,
关系到能否继续维持其统治

。

历史上
,

由于社会管理失控而导致政权的崩溃的例子是很

多的
。

所以
,

即使是阶级性表现得不直接
,

不明显的法律
,

,

也首先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

定和实施的
,
法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这里也是不矛盾的

。

研究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

一方面

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

反对把法说成是单纯阶级斗争的工具
,
另一方面

,

又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基本原理
,

正确认识法律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
。

三
、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

健全

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原理
,

对于加强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

加强

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同经济的发展一样
,

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
,

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
。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下
,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能有正确的方向
。

第一
,
在马克思主 义法律观的指导下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
。

建国四十年来
,

中国人 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辉煌成就
,

社会主义制度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

确立了自己稳定的统治
,

人民的范围扩大
,
专政的对象相应缩小

。

原来

的敌对阶级变成了现在的极少数敌对分子
。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

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

改变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本质
,

也没有改变我国法律的阶级本质
。

我们国家的法律仍然

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体现
,

仍然是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
。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消灭了
,

但是还有敌对分子和反社会分子存在
,

他们对我们的事业仍

有很大的破坏性
。

剥削阶级的影响还存在
。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必须坚持关于法的阶级

本质的原理
,

用 自己的意志去规范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行为
,

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

第二
,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各项法律制度
。

建国以来

特另kJl 近四十年来
,

我 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

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已经基本有法可依
。

但是
,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国情
,

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所

必须考虑的因素
,

那就是
: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

,

但各方面的具体制度又很

不完善 , 剥削阶级已经消灭
,

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经济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

大成就
,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

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

但地

域辽阔
,
人 口众多

,

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
。

我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传

统
,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较长
,

缺少 民主与法制的传统
。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我 国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
,

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进行
。

所谓社会

主义方向
,
就是要保证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

、

社会主活中得到切实的体现
。

我

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作法
,

但绝对不能照搬
。

我们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

主义民主的界限
,

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极端民主化
、

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

第三
,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职能
,

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
,

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

业的职能有了很大的发展
,

近年来经济立法占据了我国立 法的相当大比重
。

文化
、

教育
、

科

技等领域的立法也大幅度增加
。

这不是因为我 国法律的性质起了变化
,

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



法律本质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
,
国家的领

导阶级工人阶级是人类进步利益的代表
。

他们不但有能力破坏旧世界
,

而且有能力管理好经

济
、

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
,

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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